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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8月10日讯 要求协调
物业停止开放东门及加强小区
内停车管理；居民要求使用维修
基金维修；反映商贩占道经
营……今天上午，淄博市城市管
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窦修刚上线
12345。在一个半小时的接听时
间里，共接听了10名市民通过
0533-5112345打来的热线
电话。

窦修刚表示，对群众反映的
意见、建议和诉求，照单全收、认
真梳理、分类施策、加紧整改，特
别是对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迅速制定整改措施，明
确整改标准、完成时限，责任到
人，务求实效。对短时间内难以
解决的问题，制定计划，逐步予
以解决；对因政策限制不能解决
的问题，解释到位，取得群众理
解和认可，做到整改一项、销号

一项，确保条条有回音、件件有
落实、事事有结果。

区县政府、市政府部门（单位）主
要负责人接话清单（第26期）
接话领导：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 窦修刚

1.张店区市民反映：恒生城

市花园小区为改善北门进出车辆
拥堵情况，业主委员会欲打开小
区东门方便车辆进出，14号楼、15
号楼居民认为东门开放存在安全
隐患表示不同意，但物业公司坚
持要开放东门。其认为进出车辆
拥堵是因小区内车辆乱停放导
致，要求协调物业停止开放东门
及加强小区内停车管理。

2.张店区市民反映：齐润花
园小区2号楼1楼私自搭建阳光
房，影响其他住户，要求查处。

3.周村区市民反映：北郊镇
桃花源著小区物业按照五星标
准收取物业费，但业主委员会在
物业招标和物业标准定级时未
召开业主大会，且小区15分钟便
民生活圈等基础配套不达标，认
为按照五星标准收费不合理，要
求处理。

4.张店区市民反映：御景国
际小区17号楼外立墙面墙皮脱
落、渗水，已向物业反映并要求
使用维修基金维修，但无任何进
展，要求协调处理。

5.桓台县市民反映：天煜风
华小区物业费目前按五星标准
收取，但小区周边无医院、商场
等配套设施，物业提供的日常管
理服务不到位，认为达不到五星
标准；小区北门长期不开影响居
民出行；小区门口绿化带内有附
近村民埋坟，要求处理。

6高新区市民反映：阳光水
岸小区北侧道路甘家村大集时
商贩占道经营，影响小区居民出

行和道路交通，要求处理。
7.经开区市民反映：富康嘉

苑小区业主私自破坏小区绿化
带铺设花砖停放电动车并私拉
电线进行充电，存在安全隐患，
要求查处。前期物业承诺恢复
其家门前绿化带，但至今未恢
复，要求协调物业将其门前绿化
带恢复原状。

8.周村区市民反映：融创滨
江壹号小区一楼业主普遍存在
私自圈占公共绿地扩建小院的
情况，物业公司未能及时制止且
日 常 管 理 服 务 不 到 位 ，要 求
查处。

9.高新区市民反映：怡海云锦
小区前期由开发商指定的物业公
司提供服务，合同约定成立业主
委员会后物业服务终止，现业主
委员会已成立，但物业公司在合
同到期情况下仍继续提供服务，
要求协调尽快签订新物业合同。

10.张店区市民反映：人民公
园共青团路入口处公厕男厕内
照明灯不亮，要求尽快维修。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赵志斌 刘文思

淄博8月10日讯 反馈回迁
问题；答复回迁房配套设施有关
问题：协调停车场解决停车
难……今天，淄博市政府市民投
诉中心发布《区县政府、市政府
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接话问
题办理情况》，就淄博市临淄区
委副书记、区长蔡华刚上 线
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问题给出
了回复。

临淄区市民反映：皇城镇西
南羊村村内财务不及时公开；
2021年村委私自将集体建设的
百姓大舞台等场地承包给村委
委员的亲属，套取建设费用，要
求查处。

临淄区答复：经核查，每月
中旬村委会在公示栏公示“现金
银行存款逐笔公开榜”，每月中
下旬将账目上传至齐农通APP，
同时在每月党员会、村民代表大
会上公布村内财务，并且对账会
计会定期入村核账，诉求人可通
过齐农通APP中阳光村务查看
2017年至今账目；2021年村内建
设百姓大舞台由村委找寻多家
施工队，经法定程序后，承包给
令臣施工队，该施工队与村委无
亲属关系，施工队是将原有设施
拆除后新建，不存在套取建设费
用。诉求人对施工工程量存在
异议，向皇城镇提供了相关材
料，经查看，诉求人所提供的材
料无法证明其所述情况。若后
期诉求人有相关证明材料，可随
时向皇城镇0533-7880016
反馈。

临淄区市民反映：辛店街道
小康社区拆迁时承诺3年内回
迁，现已过两年，但安置房仍无
任何进展，要求答复何时回迁。

临淄区答复：经核查，诉求
人反映的拆迁项目为2021年铁
路小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该项
目曾计划三年回迁，因受疫情等
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未接洽到合
适的承建商，无法进行后续施
工、安置等工作。目前，该项目

进入挂牌阶段，辛店街道正与有
合作意向的承建商沟通落实安
置方案，预计在2023年9月30日
前确定项目承建商，届时承建商
会根据建设计划有序施工，尽早
完成回迁工作。

临淄区市民反映：闻韶街道
东王新村1-6号楼业主已分配车
位，但未给7号楼业主分配车位，
多余车位即使对外出租也不予
分配，要求分配车位。

临淄区答复：经核实，东王
新村共7栋楼，其中7号为商住一
体楼宇。前期1-6号业主利用1
-6号公共绿化带改建车位，因7
号楼前后无绿化带，无法参与此
次改造。2023年只是对已缴纳
车位改造费的1-6号业主分配车
位到户，分配完剩余7个车位，由
1-7号共计28户未确定固定车位
业主共享，并未出租。8月2日，
施工单位经现场查看，确定在7
号楼散水坡下落和单元门台阶
处改建车位。该区域可改建车
位9个，核算改建费用50650元，
需7号业主自行集资。8月4日，
社区居委会召开7号12户业主会
议告知改建方案及费用。因业
主认为施工方核算的改建费用
较高，不同意该费用，已告知业
主可自行寻找施工队伍核算费
用，待业主自行收齐车位改建费
用后，可按照此方案进行改造。

临淄区市民反映：2021年
1—4月在稷下街道尧王村负责
学习强国报送工作，村委换届时
列支其工资8000元，但至今未发
放，要求协调发放工资。

临淄区答复：经核实，诉求
人为稷下街道尧王村村民，该村
2021年4月换届，换届后村档案
资料中没有诉求人用工的资料，
按照稷下街道三资管理规定，无
用工及支付工资会议记录相关
资料，无法支付诉求人8000元工
资，且经咨询上届村委干部表示
不清楚8000元工资情况。与诉
求人联系亦无法提供关于8000

元工资的证明材料，故无法满足
支付8000元工资的诉求。

临淄区市民反映：其母亲
1984年至2014年期间在金山镇从
事乡村幼儿教师工作，退休后，
缺失1984—1995年期间的工龄补
贴及养老保险，且未发放每教1
年 领 2 0 元 的 教 龄 补 贴 ，要 求
解决。

临淄区答复：根据《山东省
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原
临时性用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
有关问题的通知》（鲁劳社函
〔2006〕121号）规定：“就1995年
之前企业使用的临时性用工养
老保险费缴纳有关问题通知如
下，企业原招用的计划内临时工
和其他形式用工，转招为劳动合
同制工人的，其转招以前按规定
计算为连续工龄的年限，尚未按
我省有关规定补缴养老保险费
的，仍可按规定补缴。”诉求人母
亲在此期间未取得国家教师编
制，也未转招为劳动合同制工
人，未建立个人档案，因此1995
年以前的工作年限不能认定为
连续工龄，无法补缴职工养老保
险。目前，区人社部门暂无专门
针对此类人员的补缴保险或提
高退休待遇的特殊政策；根据
《省教育厅等4部门关于向农村
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教龄补助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鲁教人发
〔2014〕1号）中规定民办代课教
师教龄补助的发放范围是：“凡
现为山东省户口，我省全面解决
民办教师问题（截止到2002年12
月31日）以前曾在农村公办中小
学（含农村公办幼儿园）教师岗
位上连续工作一年以上（含1
年），离开教师岗位再没有被国
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录用，且
已经年满60岁的原民办代课教
师。”其中对“未被国家机关或者
企事业单位录用”的界定：“即国
家没有给予其退休待遇。曾被
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录
用，已经或可以由所在单位和集

体为其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后可
以领取退休金、养老金或发放补
贴的（不含新农保和农村低保），
不进行调查摸底”。因诉求人母
亲退休前金山镇政府为其缴纳
15年养老保险，其退休后享受养
老金待遇，所以不符合领取原民
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条件。

临淄区市民反映：其为退役
军人，回迁至辛店街道山王村，
原籍为朱台镇东台村，现不能享
受村民待遇，认为不合理，要求
处理。

临淄区答复：经核实，上世
纪90年代山王村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约定福利政策为：独生子女
户女婿、外孙享受山王村正常村
民福利。双女户由户主选一户
女婿、外孙享受山王村正常村民
福利。非独生女户女婿、外孙不
享受村民福利。诉求人原户籍
在朱台镇东台村（现已划转至高
新区），当兵复员后结婚并随妻
子落户山王村。妻子有弟弟，非
独生女户，因此诉求人无法享受
村内福利待遇。2018年，山王社
区根据《山东省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试点方案》要求进行集体
资产股份制改革，认定符合要求
的居民变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实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治，享
受股东待遇。该认定办法经居
民代表大会签字通过并进行股
东名单公示。根据《山王社区集
体资产股份制改革股东资格认
定办法》：“二、股东资格界定范
围规定，（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的人员，享有股东资格：1.截至基
准日（2018年2月7日24时）户口
在本社区、享受山王社区居民福
利待遇的居民（包括基准日前己
办理结婚登记，户口迁入本社
区，应当享受但还未实际享受居
民待遇的儿媳、女婿)”规定，诉求
人不属于“应当享受但还未实际
享受居民待遇的女婿”条件，不
能享受村民（股东）待遇。经咨
询律师，村民待遇问题符合法律

中公序良俗规定，适用于村规
民约。

临淄区市民反映：辛店街道
新村小区北侧道路、老年公寓门
前 道 路 无 法 通 行 ，要 求 尽 快
修路。

临淄区答复：经了解，诉求
人反映的道路均为横二路。该
道路属于城南道路建设配套项
目之一，此路前期受疫情及未拆
迁户影响，导致施工工期延误，
目前已协调施工方尽快施工，现
进入雨污水管铺设阶段，因该处
维修还涉及横一路，工程量较
大，根据施工计划，预计于2023
年11月30日前完成。目前进出
老年公寓有临时通行道路，可以
从管仲路绕行至雪宫路再到纵
二路，不影响群众正常通行。

临淄区市民反映：2023年4
月辛店街道朱家村的回迁房邹
阳里小区交房，至今未通燃气、
未安装楼道灯和地下车库灯、未
建电动车充电桩、未分配车位和
老年住房，要求尽快解决。

临淄区答复：经核实，辛店
街道朱家村回迁房邹阳里小区
现已完成分房，燃气已于7月份
开通；楼道灯和地下车库灯的安
装工作已督促施工方尽快施工，
待照明设施完工验收后进行车
位分配，预计12月31日前完成；
该小区初期未规划电动车充电
桩，待小区居民搬迁入住后，可
通过征求居民意见安装充电桩；
在辛城片区（包括邹阳里小区）
划拨一部分楼房用于朱家村老
年人安置房，因划拨房屋还未竣
工，需达到入住条件后才能进行
分配，争取2024年8月31日完成。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赵志斌 刘文思

淄博市城市管理局局长窦修刚上线12345

对热点难点问题迅速制定整改措施

淄博市城市管理局局长窦修刚上线12345。

临淄区区长蔡华刚接话问题办理情况公布

村务公开、安置房建设等问题都有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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